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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1）董事会 

（2）合规官 

 
 

报告（1）合规委员会（若适用） 

（2）董事会会议 

（3）监管机构 

 

 

前言 

 

本政策与 Midas Markets Co Limited（本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的规模和性质相关，并经董事会批准。 

 

合规官将监督本政策的实施。本政策将至少每年审查一次，以确保识别、报告、记录和披露所有重大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随时可能出现。冲突或疑似冲突应提请合规官注意；如果确定为冲突，则应根据本政策进行处理。 

 

关于利益冲突的首要考虑是： 

 

向客户提供不符合客户的部分或全部利益，但有利于公司或自身利益的意见或建议。也就是说，当

客户的利益与提供建议的人的利益抵触或不一致时，就会发生冲突。 

利益冲突已被考虑在内，这些利益冲突在《利益冲突登记册》中指明。在潜在冲突的情况下，已考虑以下因素： 

a) 与作为客户或客户收购目标的公司、或与客户竞争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通过所有权，或拥有共

同的董事／管理人员和员工）； 

b) 委托管理可能与自己计划的委托发生冲突（与自己计划的利益相关的潜在冲突）； 

c) 对一家公司进行的投资，而该公司也是委托客户。 

 

利益冲突还可能包括法律禁止并且将始终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a) 法律中的任何及所有内幕交易规定，包括抢先交易规定； 

 

b) 法律关于反贩卖的任何及所有规定； 

c) 法律关于虚假、误导和欺骗性的行为和陈述的任何及所有规定； 

 

d) 法律关于显失公平行为的规定。 

 

1. 利益冲突 - 培训和意识 

公司将确保所有管理人员、员工和代理人，包括任何授权代表（在本文件中统称为“代表”）在识别和管理利

益冲突方面接受充分培训，并且还要求所有代表在加入公司时以及至少每年一次，或者当本政策因任何原因修

改时，确认其已阅读并理解本《利益冲突政策》的内容，以确保代表始终了解本政策及其中的要求。 

公司还要求代表填写附件中的表格，以列出他们与投资、基金管理人或与公司的投资相关或处理公司投资的其

他实体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实际或表面的利益冲突。如果代表在此过程中需要任何帮助，其应向合规官提出

请求。 

2. 报告冲突 

代表必须立即向合规官报告任何可能被视为存在冲突的真实或感知的情况。如果出现潜在冲突，合规官将与代

表合作，以评估冲突的形式并制定适当的策略处理冲突，包括完全避免冲突。 

 

3. 识别利益冲突 - 董事和主要管理人员 

被许可人的董事在其他公司中拥有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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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董事必须避免其拥有或可能拥有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甚至表面上存在冲突的直接或间

接利益的情况。这还包括避免董事职位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 

这涵盖了广泛的情况，包括： 

• 董事拥有的利益可能是实际或潜在的利益，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 与公司利益的冲突可能是实际或潜在的冲突。 

 

冲突的示例包括： 

 

• 董事利用属于公司的机会或信息； 

• 职责冲突，例如，一名董事在两个董事会任职，而他对两家公司承担的职责无法协调； 

• 担任多个董事职务的非执行董事，以及担任外部非执行职务的执行董事； 

• 担任合资公司的董事，而其同时是公司的董事或员工，因此其利益可能与合资公司发生冲

突； 

与管理人员和员工一样，董事和主要管理人员也必须填写附件中的表格，以列出所有潜在的、实际的或表面的

利益冲突。 

 

4. 管理和记录 - 利益冲突 

对冲突进行评估并且确定该情况是“潜在的”或“表面的”冲突，即不是“感知的”冲突（该情况也可能需要

处理）后，这属于需要管理的真正冲突，应适用以下处理冲突方法。 

a) 披露 - 此方法向可能受影响的人披露利益冲突。这对冲突有两个影响。首先是收到披露的人能够评

估其是否仍然希望继续进行，并且如果决定继续进行，则不能就利益冲突提出投诉。 

b) 避免 - 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不太可能，因为收到披露的人可以要求不再继续进行交易。 

 

c) 控制 - 这种方法需要实施某些方案，以管理或限制潜在的冲突。 

这些处理冲突的方法和冲突本身将记录在《利益冲突登记册》中。 

该登记册的董事会版本将与董事会会议记录一起保存。 

合规官将确保两个《利益冲突登记册》始终是最新的。以下示例用于说明对冲突可能采取的措施： 

a) 向我们的客户声明冲突，以说明我们正在或曾经为该客户的竞争对手或目标公司行事； （披露） 

b) 声明公司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可能会在向该客户提供建议方面产生冲

突，特别是在与客户的竞争对手或收购目标存在关系的情况下； （披露） 

c) 就客户的信息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代表适用保密程序，因此如果出现感知的或实际的冲突，可以确

保对客户的信息保密； （控制） 

d) 拒绝为客户行事（由于保密或其他原因无法管理冲突）； （避免） 

e) 如果将联合品牌推广（内部）管理基金作为投资选择提供给投资者，则必须全面披露适用于该投

资的条款和费用。客户的成本必须根据与其他基金相比使用管理基金给客户带来的益处进行衡量。

（披露） 

 

5. 代表向客户提供建议 

公司的每位负责管理人员／代表／高级分析师必须： 

a) 保留持有、购买和出售的股票的个人记录； 

 

b) 保留任何其他感知的利益冲突的记录，包括任何“礼品”（请参阅《礼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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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声明任何利益冲突，并将这些冲突记录在公司的《利益冲突登记册》中，并进行控制、披露或完

全避免； 

d) 在每个客户文件／封面页中披露利益冲突以及向客户进行披露的方法，包括个人利益的披露。 

 

6. 管理在董事会或委员会层面的冲突 

如果董事、或管理人员或董事会会议的参与者存在冲突，则应遵循以下程序： 

 

a) 首先，冲突应在会议记录中正式披露，并记录在《董事会成员冲突登记册》中； 

b) 在与该事项（即存在感知或表面的冲突）相关的任何决策活动、讨论或投票期间，该人应回避并

离开会议室； 

c) 会议记录应记录以上所有内容； 并且 

 

d) 《董事会成员冲突登记册》应记录冲突以及为处理冲突而采取的行动。 


